合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

合建建管[2010]20号

关于对安全施工、安全运输措施

进行审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区、开发区建设（管、发）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强化我市预拌商品混凝土运输车、建筑垃圾运输车、建筑沙石材料运输车（以下简称三车）的交通运输安全监管，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，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国务院令第393号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和市政府合政〔2010〕11号文件《关于印发强化“三车”交通安全与营运综合治理的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从即日起，我市行政区域范围所有建设工程，应在开工前对安全施工、安全运输措施进行审查。

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，应在建设单位依法确定施工单位后，在工程开工前，对建设工程安全施工、安全运输措施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出具《合肥市建设工程安全施工、安全运输措施审查表》。

特此通知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合肥市建设工程安全施工、安全运输措施审查表
二Ｏ一Ｏ年二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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